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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小产权房

宜三思而后行

在县城打工的青年农民唐某苦
于买不起房而一次次推迟婚期。
2012年底，唐某从一份房屋预售传
单上得知，郊区某村一在建小区仅
需10万元首付就能入住，而且是拥
有70年“大产权”的房子。唐某意
识到该处住房可能是小产权房，但
为了尽快成家，他未加深究便与作
为开发商的村委会签订了买卖合
同。一直到2013年底，村委会迟迟没
有依约交付房屋。在得知自己的那
套房已经被村委会卖给了别人后，
唐某将村委会起诉到了法院。法院
审理认为，因被告开发及预售的房
屋系小产权房，其行为违反了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双方
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无效。
最终，法院依法确认双方合同无效，
判决被告返还原告购房款及利息。

点评：“小产权房”这一称谓
并非法律术语，它是指由乡镇政府
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在
现实中往往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
开发商以新农村(社区)建设等名义
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
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
房”。因此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
意义上的产权。小产权房是伴随着
开发商对房地产经营垄断及房价与
普通公民收入不成比例的实际而出
现的。因为产生原因不同，其表现形
式也复杂多样，有建在农民宅基地
上的，也有因旧村改造、拆迁安置而
产生的；有因购房协议得到的，也有
因赠与、继承得到的等等。根据我国

《土地管理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
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
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租用、占用集体土地搞房
地产开发。所以，现行法律及政策
规定均禁止小产权房基于买卖、交
易等法律行为发生物权变动，其基

本价值取向在于贯彻和落实严格的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保护耕地。

当购房者发现欲购房屋位于郊
区农村、房价又远远低于市价、开
发商较小或系村集体开发等情况
时，应考虑该房产是否为小产权
房。最管用的方法是看清对方是否
具有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
(销售)许可证等证件。本案中，唐
某拿不到房子，无法办理房产证是
必然的。根据当前的法律，法院审
理时通常确认买卖合同无效。作为
过错较大的卖方要赔偿房款的同期
银行贷款利息。但尽管如此，考虑
到期间房价涨幅较大，加上走诉讼
程序的人力、财力成本等，原告也
是得不偿失的。

勿信虚假宣传

“五证”缺一不可

两年前，张阿姨的儿子在省城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张阿姨老两
口儿就想在省城买房，以方便日后
照料晚辈。于是，她先从网上了解
到省城近郊有期房预售。由于价格
便宜，张阿姨毫不犹豫地一次性交
付房款20余万元。两年后，等约定
的交房期限逾期，张阿姨经实地考
察才发现楼盘根本没有动工。为此
张阿姨将开发商告上法庭。法院审
理认为，因被告开发及预售的房屋
系小产权房，原、被告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判决被
告返还原告房款并支付利息。

点评：现实中，部分小产权房
开发商往往在未取得相关合法审批
许可的情况下，虚构事实，作出虚
假承诺，最终导致购房者根本拿不
到房子，更谈不上办理房产证。虽
然购房者存有《商品房买卖合同》
和房款收据等证据，但由于小产权
房的不合法性质，且根本无交付的
实际，根据《合同法》 52 条“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合同无效”的规定，法院一般会判
决合同无效。本案中原告的教训提
醒购房户，在签订购房合同前，千

万不能轻信广告宣传，而应认清开
发商是否“五证”俱全，即规划部
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住建部门核发
的建设工程开工证，国土资源部门
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管部门
核发的商品房预售(销售)许可证，
以明确自己所预购或购买的房屋是
否在预售(销售)范围内，是否为合
法房源。只有这样，才能明晰产
权，确保顺利办理产权证，避免因
产权争议造成不必要的纠纷。

乡下买房养老

想法虽好难遂愿

2 0 1 1 年底，厌倦了城市喧嚣
生活的薛大伯退休后，与老伴到郊
区农村买下了刘老汉的三间瓦房一
套，简单装修后，就兴冲冲地搬到
了乡下。谁料仅仅过了两年，薛大
伯老两口的田园生活突然被中断。
原来，刘老汉在外打工的儿子在家
乡订下了一门亲事，刘老汉打算将
薛大伯居住的这套房屋给儿子作婚
房。于是他向薛大伯提出收回房屋
的要求，后者对此予以断然回绝。
随后，刘老汉一纸诉状递到法庭，
请求判令被告薛大伯退还自己的房
屋。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的房屋
买卖协议无效。判决被告将房屋退
还原告，由原告退还被告购房款并
支付房屋装修费。

点评：当前除了大量小产权房
纠纷外，因农民将自家私房卖给城
镇居民或其他村民而引发的纠纷也
不在少数。这种房屋买卖合同是否
有效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由于我
国农村土地实行严格的宅基地管理
制度，虽然房屋可以买卖，但宅基
地禁止买卖。《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
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
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的标准……农村村民出租、出卖住
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
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
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

第 2 条进一步指出，“农民的住宅
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
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
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
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
证。”由此而知，我国法律对城镇
居民购买农村房屋持否定态度。农
民将自己的房屋出卖、出租后再另
行申请宅基地的，也为法律所禁
止。时下，不少城镇居民对到农村
买房心存侥幸，认为“大产权”没
有“小产权”好。因为大产权使用
年限是 70 年，小产权没有使用年
限，可以永久使用。然而实际情况

是，小产权房并没有真正的产权，
没有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房
管部门也不会给予购房合同备案。
因此，小产权房就算可以转让，但
这种转让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需
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购买农村私
房的合同皆属无效，在本村村民之
间购买房屋、外村村民购买本村房
屋(前提是取得本村村民资格)，以
及城镇居民取得本村村民资格后购
房等情况下，买受人缴纳了相关契
税，通过了相关审批时，一般认定合
同有效。

(张兆利 王晓芹)

小产权房因其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在遇到拆迁安置、房价变化或者违规交易等情况时，极易引发纠纷。

那么，小产权房“权归何处”、风险何在呢？

欲购小产权房 可得悠着点儿

风险一：法律风险。因为小
产权房只具备普通房屋的使用性
质，不具备普通商品房的法律性
质。法律提供给商品房的相关保
障与救济制度大部分对小产权房
是无效的，人民法院针对商品房
买卖制定的司法解释也无法适用
于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无产权保
障，不具有房屋所有、转让、处
分、收益等权利，且不能办理房
屋产权过户手续。

风险二：政策风险。在购房
人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并交付房款
后，如果遇上房管部门整顿房地
产市场，可能就会导致该项目停
建甚至被强迫拆除，那么结果只
能是购房人找开发商索要购房
款，进而陷入长期诉讼的进退两
难困境。

风险三：拆迁补偿费用低。
如果遇到国家征地拆迁，由于小
产权房没有国家认可的合法产
权，购房人实际只拥有房屋的使
用权，所以其拆迁补偿要比普通
商品房低很多。小产权房并没有

国家的产权证书，只有乡镇政府
或村委会颁发的产权证，不能像
大产权的房子一样抵押、流转。
如果遇到国家征地或拆迁，购房
人的利益将很难保证。

风险四：资金风险。商品房
开发过程中，其大量的开发资金
需要政府和银行进行监管。而小
产权房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几乎
没有机构予以监管，主要依靠开
发商自律进行开发建设，所以其
开发资金是否按时到位，是否能
够按质按时交付房屋存在一定风
险。同时，购买小产权房无法办
理贷款，只能一次性或分期付
款，这样无形中会加大购房人的
资金压力，增加购房风险。

风险五：救济风险。由于小
产权房没有在房管部门备案，不
在政府相关部门对商品房的统一
管理范围内，这样在使用房屋的
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诸如房屋
质量、公共设施维护、绿化硬化
等问题，其法律政策的救济途径
可能会难以保障。

■相关链接：

购买小产权房面临五大风险

【案例】 大专毕业后，孙
某在某信息公司工作，多年后已
经成为公司业务骨干之一。公司
的经理对孙某也非常器重，重要的
客户，往来的一些其他关系维护，
经理都喜欢拉上孙某作陪。某天中
午，经理宴请某协会的领导，孙某
作陪。席间，孙某被迫多喝了两杯。
散场后，公司要用车送协会领导，
孙某和几位同事不得不“拼”电动
车回公司。在路上，孙某等人正准
备过一条景观桥时，对面逆行的一
辆轿车突然出现，其他的几位同事
都及时避开了，唯有孙某因为喝了
酒，没有及时作出反应，电动车被
轿车挂倒，他的后背撞在了石桥栏
杆上，受伤严重。警方认定，轿
车司机负全部责任。

等到孙某家人找到公司，经
理却翻了脸，说这不是工伤，孙
某参加的聚会，纯粹是朋友间的

自由聚会，不属于工作安排，也
不在工作时间之内，因此跟公司
没有关系。孙某家人不服，难道
事情真的如此就结束了吗？

【释义】 山东海那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表示，《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
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
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
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
伤害的；患职业病的；因工外出期
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
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在上下班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
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
形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其第

十六条规定，职工符合本条例第十
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但是有故
意犯罪的；醉酒或者吸毒的；自残
或者自杀的等情形的，不得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评析】 山东海那律师事
务所的律师分析说，按照目前的
法律规定以及现实判例来看，孙
某被认定为工伤是有难度的。首
先，根据讲述，参照工伤认定标
准，无法确定孙某是自己骑乘电
动车，还是作为乘客。其次，孙
某饮酒程度、饮酒与所受意外之
间有多大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根据警方处理结果，孙某可
以向肇事司机主张全部责任。除
此之外，孙某还可以查清公司是
否为自己缴纳了工伤保险。如没
有，孙某可及时主张公司为自己
补缴相关保险。

农村大众报记者 段新勇

扎法律讲座

上班醉驾受伤 不能按工伤处理

2014年4月某日，惠民县李庄
镇某村崔某闲来无事，通过微信
摇附近功能认识了邻村女子董
某，两人通过微信聊天，彼此都
感到情投意合，两人认识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就举行了订婚仪式。
董某收下崔某订婚礼金3万元，
与崔某同居生活。

同居以后，没有了恋爱时的
花前月下，伴随生活的是无尽的
生活琐事，两人本来就相互了解
不深，难免为生活琐事产生分
歧。在多次争吵后，董某一气之
下就卷起衣物回到娘家居住。崔
某一看两人关系完了，就前往董
某家索要彩礼。不料董某的父亲
搬出一名他们村的“主事”老
者，宣读本村“村规”：男方提

出退婚，不退彩礼，女方提出退
婚，返还彩礼。还告诉崔某，他
把董某气走，按男方主动提出退
婚论处，董某不会返还彩礼。无
奈之下，崔某将董某诉至惠民县
法院，要求返还彩礼款3万元。

办案法官多次与董某所在村
的村干部和一些有威望的老者进
行沟通交流，对彩礼返还的相关
法律规定和案例进行讲解，指出
“村规民约”内容应具合理性、
合法性，不能与法律相违背，按
照婚姻法相关规定，结合该案
情，女方应返还男方彩礼。最
终，董某同意返还彩礼款1 . 6万
元，余款崔某自愿放弃，这起婚
约彩礼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赵洪良)

彩礼是否要返还

村规大不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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